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安徽

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股份”或“公司”）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人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持续督导保

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华塑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发行字[2021]3335 号）文件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8,599.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3.94 元，应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080.06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11,888.06 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140,192.00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到账。上述

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1]230Z0292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798 号）文件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87,336,244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9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99,999,998.76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075,032.46 元，公



 

 

 

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6,924,966.3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5 年 5 月到

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

[2025]230Z0054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金额情况为：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2021 年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A 140,192.00 

截至期初累计发

生额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B1 101,307.37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B2 30,257.3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3 -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B4 2,845.14 

利息收入净额 B5 1,003.17 

本期发生额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C1 834.57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C2 -20,257.3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3 24,406.72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C4 - 

利息收入净额 C5 2.93 

截至期末累计发

生额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D1=B1+C1 102,141.9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净额 D2=B2+C2 1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3=B3+C3 24,406.72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D4=B4+C4 2,845.14 

利息收入净额 D5=B5+C5 1,005.96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D4+D5 1,804.30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804.30 

差异 G=E-F - 

注：上表中小计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2、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 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净额为

19,692.50 万元，募集资金于 2025 年 5 月到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 19,692.50 万元，用于偿还国拨资金专项应付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获得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

等的净额 0.36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

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根据《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惠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和国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聘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原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有关持续督导职责。2024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北惠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 年 5 月 29 日，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淮海支行及保荐人国

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管理。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3、2025 年设立“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 

2025 年 9 月 26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及保荐人国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该专户仅用于甲

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4、2025 年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5 年 9 月 25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惠黎支行及保荐

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

充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原用于“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现变

更为“年产 5 万吨 PVC 改性用纳米碳酸钙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过程中已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惠黎支行 34050164860809585858 18,041,619.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 175283586287 1,383.9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 499020100100376653 -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 181264186854 -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 185764191197 - 已销户 

合    计 18,043,003.23  

2、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由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用于偿还国拨资金专项应



 

 

 

付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同时为方便公司账户管理，公司已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5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三、2025 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附表 2：2025 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845.1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

证报告》（容诚专字[2021]230Z2880 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核查意见。上

述资金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完成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3.70 亿元,使用期限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6）。 

截至2025年9月1日，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使用期限自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款项共计人

民币 10,000.00 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

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24,406.72 万

元已进行永久补流。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对“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进行调整，根据市场实际，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

拟调整为年产 10 万吨固碱，并对剩余产能和烧碱深加工项目不再进行建设，并新



 

 

 

增“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进行

调整为“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于 2025 年 9 月 9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实施新募投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

效综合改造项目”“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

项目”“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实施新募投项目“年产 5 万吨 PVC 改性用纳米碳酸钙项目

（年产 10 万吨纳米碳酸钙项目一期）”。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

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华塑股份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

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表 1：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0,192.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236.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6,162.7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8,388.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7.19%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2*300MW 热电机

组节能提效综合改

造项目 

是 34,336.00 28,344.86 28,344.86 309.48 28,344.86 - 100.00 

两台热电机组分别

于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1 月转固 

3,847.45 否 否 

年产 20 万吨固碱

及烧碱深加工项目 

是，已部

分变更 
25,868.00 5,684.38 5,684.38 - 5,684.38 - 100.00 2022 年 12 月转固 7,303.49 是 否 

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 
是 - -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9.99984MW 光伏

发电项目 

是，为变

更后新增

募投项目 

- 11,728.75 11,728.75 497.30 11,728.75 - 100.00 2022 年 12 月转固 1,700.86 是 否 

年产 6 万吨三氯氢

硅项目 

是，为变

更后新增

募投项目 

39,988.00 19,229.09 19,229.09 27.79 19,229.09 - 100.00 2024 年 12 月转固 -2,935.83 否 否 

年产 5 万吨 PVC 是，为变 - 11,803.43 11,803.43 - - -11,803.43 - 预计 2027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改性用纳米碳酸钙

项目 

更后新增

募投项目 

转固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是，为变

更后新增

募投项目 

- 23,401.49 23,401.49 23,401.49 23,401.49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否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 4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40,192.00 140,192.00 140,192.00 24,236.06 128,388.57 -11,803.4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9,988 万元，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截至 2022 年

末，该项目尚未开始投入建设。具体原因为由于该产品市场状况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国内市场 CPVC 处于

饱和状态，供大于求，而且，国内 CPVC 材料使用厂商偏好进口，制约了国产 CPVC 材料的需求量；另一方面

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及南亚市场，但部分区域对产自中国的 CPVC 做出反倾销终裁，国外市场销量受限。继续

实施 CPVC 项目，将会面临产品销路不确定，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终止尚未开始投资建设的“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将上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39,988 万元投资

至“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投资总额为 30,759 万元，募集资金超过投资总

额的暂时留存新项目，待后续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公司经营需要，再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使用。上述事项

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资金总额为 2,845.14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70 亿元,使用期限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30,257.35 万元。2025 年



 

 

 

度，公司归还上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30,257.35 万元，新增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 万元。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0 亿元，使

用期限自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1. “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投资总额 34,336 万元，累计投资 28,344.86 万元并已结

项。本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主要系一方面公司对项目实施招标，有效控制预算，较可行性研究报告内的概算大

幅下降；另一方面公司在确保项目目标和质量的情况下，实施项目全流程管控，不断优化设备选型，安装费用

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实际投入较原预算大幅下降。 

2.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25,868 万元，前期经过变更后将项目投资总

额调整为 12,702 万元，同时将项目产能由“年产 20 万吨固碱”变更为“年产 10 万吨固碱”，累计投资 5,684.38

万元并已结项。本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主要系公司对该项目实施招标，加强过程管控，设备购置费、安装费用

大幅下降。另外，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对该项目实施变更，将“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压缩为“年

产 10 万吨固碱”，减少了项目投入。 

3. “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投资总额为 13,166 万元，累计投资 11,728.75 万元并已结项。本项目节

余的募集资金主要系一方面公司实施招标，强化内部控制；另一方面因材料市场下降，材料购置较预算减少。 

4. “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投资总额为 39,988 万元，累计投资 19,229.09 万元并已结项。本项目节余的

募集资金主要系一方面公司对该项目实施招标，有效控制了预算支出；另一方面在确保项目目标和质量的情况

下，实施项目全流程管理，优化设计消除冗余。设备购置、安装费用得到大幅下降。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上表中永久补充流动资产金额不包括相关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净额。 

  



 

 

 

附表 2：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692.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692.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692.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偿还国拨资金

专项应付款 
否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692.50 12,692.50 12,692.50 12,692.50 12,692.5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9,692.50 19,692.50 19,692.50 19,692.50 19,692.50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表 3： 

2025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2*300MW 热电机组节

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2*300MW 热

电机组节能提

效综合改造项

目 

28,344.86 28,344.86 309.49 28,344.86 100.00 

两台热电机组分别

于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1 月转固 

3,847.45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991.14 5,991.14 5,991.14 5,991.1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10 万吨固碱及烧

碱深加工项目 年产 20 万吨固

碱及烧碱深加

工项目 

5,684.38 5,684.38 - 5,684.38 100.00 2022 年 12 月转固 7,303.49 是 否 

29.99984MW 光伏发电

项目 
11,728.75 11,728.75 497.30 11,728.75 100.00 2022 年 12 月转固 1,700.86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454.87 8,454.87 8,454.87 8,454.8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

目 

年 产 3 万 吨

CPVC 项目 

19,229.09 19,229.09 27.79 19,229.09 100.00 2024 年 12 月转固 -2,935.83 否 否 

年产 5 万吨 PVC 改性

用纳米碳酸钙项目 
11,803.43 11,803.43 - - - 

预计 2027 年 12 月

转固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955.48 8,955.48 8,955.48 8,955.48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00,192.00 100,192.00 24,236.06 88,388.57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公司根据市场实际分析，年产 10 万吨固碱足以满足目标

客户的需要，对剩余产能和烧碱深加工项目终止建设，有利于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使募集资金利用达到最优。新增募投项目“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主要为公司主营业务

提供生产所必须的动力能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对“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

工项目”进行变动，调整为年产 10 万吨固碱，并对剩余产能和烧碱深加工项目不再进行建设，并新增

“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建成后，所发电量均为公司自用），本次变更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核查意见》。 

2、公司“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9,988 万元，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

截至 2022 年末，该项目尚未开始投入建设。具体原因为由于该产品市场状况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方面

国内市场 CPVC 处于饱和状态，供大于求，而且，国内 CPVC 材料使用厂商偏好进口，制约了国产

CPVC 材料的需求量；另一方面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及南亚市场，但部分区域对产自中国的 CPVC 做

出反倾销终裁，国外市场销量受限。继续实施 CPVC 项目，将会面临产品销路不确定，可能造成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尚未开始投资建设的“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将上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39,988 万元投资至“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

（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投资总额为 30,759 万元，募集资金超过投资总额的暂时留存新项目，

待后续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公司经营需要，再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使用。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3、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现阶段的实际经营情况，有效满足公司业务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同时也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未来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对已

结项的募投项目的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进行安排如下：（1）“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

目”结余 5,991.14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产；（2）“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结余

7,017.62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产；（3）“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 结余 1,437.25 万元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产；（4）“年产 6 万吨三氯氢硅项目” 结余 20,758.91 万元，其中 11,803.43 万元变更募

集资金投向至建设新募投项目“年产 5 万吨 PVC 改性用纳米碳酸钙项目”，其中 8,955.48 万元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产。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变更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实施新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上表中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包括相关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净额。 

 
 




